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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於宋皇臺道 62號對出過路處增設智能斑馬線  

 

運輸署回覆如下：  

 

就有關宋皇臺道過路處的意見，本署已收悉。該過路處現時的設計

為「於交通燈控制的路口的行人輔助線」，設有向駕駛人士發出信

號的交通燈，而行人過路處則以路釘作為界線，屬地面行人過路處

其中一款。其使用方式可參考《道路使用者守則》第二章行人須知，

當中提及如過路處沒設有行人燈號，行人便須留意交通燈和來往的

車輛。如燈號指示車輛可以繼續前進，即使行人認為有足夠的時間

橫過馬路，也不可橫過。行人應該在紅色停車燈號亮着和車輛停定

後，才可橫過馬路。  

 

此外，本署得悉路政署現正安排於該處設置燈號控制行人過路處的

工程，預計於今年第二季完成。  

 

謝謝你對區內交通事務的關注。  

 

(秘書處於 2026 年 3 月 16 日收到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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